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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产品地理标志法律保护与农业经济发展互动机制

邱锐旸

福建农林大学，中国·福建　福州　350002

【摘　要】农产品地理标志作为重要的知识产权及区域公共品牌，在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促进农业产业升级、发展乡

村特色经济、保护农民权益诸方面有十分突出的功能。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体系，但是无法回

避其在制度衔接、权利行使、监管实效、价值转化诸方面尚有改进空间。本文从农业经济法的角度对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

的法律保护现状予以梳理，厘清其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结合我国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提出完善法律

保护及促进制度体系化建议，服务于农业现代化及乡村全面振兴的宏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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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健康发展必然需要健全、

完备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在知识经济时代及消费升级的

大背景下，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保护与运用已经超越单纯的

知识产权范畴，实质上是连接特定地域现代市场经济的重

要纽带，也因而成为推进农业区域价值化发展最有力的法

律工具和政策抓手。

本文就农产品地理标志作了系统分析，厘清农产品地理

标志法律保护制度与农业经济发展的互动机制。明确农产

品地理标志的法律性质及经济价值，继而对我国现行多元

保护模式予以评价，再从农业经济发展的角度讨论地理标

志对产业集聚、质量提升、市场秩序、农民增收的具体影

响，结合我国国情及农情，提出完善农产品地理标志法律

体系可行的建议，由此为构建系统、高效、公平的农产品

地理标志法治环境，切实促进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

论参考和实践路径。

1　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法律属性与经济价值

1.1法律属性

农产品地理标志是指用以表明所标识的农产品来源于某

具体地域，农产品之所以有其特定的质量、声誉或其他特

性，根本上是因为该地域的自然因素及人文因素，故而经

审核批准后以地理名称予以正式命名。因此其法律属性有

极强的复合性。

由于农产品地理标志有十分明确的知识产权属性，故可

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找到依据：地理标志

属于独立的知识产权类型，其保护的是产品与原产地之间

特定、可识别的联系，而此种联系本身即体现产地的自然

禀赋及历史人文积淀，因此其无形财产权有专有性、地域

性及永久性。

农产品地理标志有十分明确、典型的集体性及公权介入

属性，与专利权、著作权一般归属于特定自然人、法人不

同，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权利主体一般是产地内符合有关标

准的生产者集体，因此其使用管理必然要由行业协会或者

政府机构实质性地参与其中，带有明显的公共管理色彩。

权利行使的根本目的正是保护产区整体声誉及消费者信

任，杜绝搭便车、欺诈等不法行为。

1.2经济价值

从农业经济的角度可以论证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的诸

多经济效益：第一，有利于提高产品附加值及品牌溢价，

因为地理标志把产品的物理特性与产地的文化、声誉直

接、有力地联结在一起，因而能突破农产品同质化竞争的

困局，获得高于普通农产品的市场价格。第二，有利于促

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及特色产业发展，地理标志保护客观

上引导资源流向优势产区，由此促成“一县一品”、“一

乡一业”的特色产业集群，也更合理地安排区域农业生产

力布局。第三，有利于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并完善可追溯

体系，地理标志产品所对应的质量标准及技术规范本身就

是农业生产的明确参照，因此更有利于推广标准化生产，

也更易于建立从田间到餐桌完整可靠的可追溯链条，进而

增强市场信任。第四，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农民权

益：共享地理标志品牌价值使小农户能融入现代化产业

链，因而能获得更稳定的市场渠道、更公平的收益分配，

因此有利于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第五，

有利于乡村文化传承及生态保护，保护与传统生产方式、

特定环境都高度关联的农产品地理标志，实质上就是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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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业知识的传承，也促进对特定生态环境的保护。

2　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法律保护体系的现状与困境

2.1现行法律保护框架

我国对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保护采取了多轨并行的模式，

主要形成了以《商标法》下的集体商标、证明商标保护，原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以及

农业农村部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三大体系。

《商标法》模式是以注册集体商标或者证明商标的方式

予以保护的，因此该模式借助成熟、完备的商标法律体系，

在侵权救济上力度很大，也自然地鼓励权利人主动维权。但

是商标的私权属性与地理标志的集体性、公权性有明显不

同，故其注册门槛及使用管理规则都必须符合《商标法》一

般规定。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模式对产品名称、产地范

围、质量特色、专用标志使用、监督管理诸种要素都作了明

确的规范，其行政管理色彩十分明显，保护标准也很具体，

但也与原农业部门职能有交叉。

《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模式是就初级农产品及初

加工农产品设计的，其采用县级以上政府提出产地范围建

议、申请人申报、农业农村部登记并予以监督管理的逻辑结

构，更贴近农业生产实际，但是其法律效力层级较低，执法

手段及跨区域协调机制都有改进空间。

2.2存在的主要困境与挑战

三套体系并存必然导致同一产品受到多重保护，也因此

给申请主体带来困惑，增大管理成本，造成执法中所涉各体

系执法标准不一。更严重的是，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农产品

地理标志公共标识、集体商标标识诸种标志并行，弱化了标

识的统一性及公信力。

由于“重认定、轻运用、弱保护”现象十分明显，故而

各地申请地理标志的热情很高，但是获权之后在品牌培育、

市场营销、品质控制、侵权打击诸方面又都投入不够，因此

地理标志“公地悲剧”的风险日趋突出，个别生产者以次充

好、违规使用就会毁掉整个产区声誉。

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法律对地理标志品牌增值收益如

何在生产者、加工者、经销商、协会等各方之间进行合理分

配缺乏明确规定，容易导致利益分配不公，小农户获益有

限，挫伤其参与和维护地理标志的积极性。

监管执法效能有待提升。跨区域侵权假冒行为查处难度

大，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的衔接不够顺畅，惩罚性赔偿制度

在地理标志侵权案件中的应用尚不充分，违法成本偏低。

国际保护与海外维权能力不足。在我国拥有众多特色农产

品地理标志的背景下，如何在国际市场有效注册和保护我国地

理标志，应对海外抢注和侵权，是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

3　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与农业经济发展的互动机制分析

3.1正向驱动机制

由于地理标志实质上是受法律严格保护的区域公共品

牌，故其有利于降低消费者搜寻、甄别优质农产品时所必需

的信息成本，又有利于在法律保障下积累、维护品牌声誉，

因此产区农产品能借助该品牌突破地域限制进入更广阔的高

端市场，也更便于出口创汇。

地理标志保护必然要建立统一的产品质量标准及生产技

术规程，因此地理标志保护实质上就是以标准倒逼产业升

级，即促使产区生产者改进种养技术、完善加工工艺、严格

质量控制，也由此推动整个产业链向标准化、精细化、绿色

化方向发展。

地理标志农产品与产地的历史文化、风景景观有紧密的

联系，地理标志农产品的保护和发展有利于带动乡村旅游、

文化体验、生态教育诸种产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实现农村一

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更充分地挖掘农业的多种功能。

3.2存在的的阻碍与风险

由于法律保护不力或制度设计有缺陷，故其对农业经济发

展必然有不利影响：第一，执法不严就会让假冒伪劣产品充斥

市场，真正的地理标志产品因此遭受“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

打击，品牌价值崩塌，最终损害整个产区经济。第二，过于

繁杂、彼此冲突的注册管理体系会占用地方政府及生产者大

量宝贵时间及资源，陷入“为认证而认证”的怪圈，偏离品质

提升、市场开拓的根本目的。第三，地理标志使用规则若过于

僵化，就会阻碍新技术、新工艺的引入，影响产品适配性的改

进，也进而阻碍产业的长远发展。更严重的是，不合理的利益

分配格局本身就会抑制生产者的积极性。

4　完善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法律保护与促进制度的建议

4.1推进法律体系整合与上位法制定

制定专门的《地理标志法》。长远来看，应整合现行分

散规定，制定一部统一的《地理标志法》，明确地理标志作

为独立知识产权的法律地位、授权条件、权利内容、保护期

限、侵权责任等，结束多头管理局面。

短期内强化部门协调与制度衔接。在专门立法条件成熟

前，应通过国务院行政法规或部门联合规章形式，明确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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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知识产权局等部门的职责分工，

建立统一的地理标志认定标准、备案信息共享机制和协同

执法框架，推动标识逐步统一。

4.2强化全过程监管与执法司法保护

系统地建设“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体系，以

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为手段，完善地理标志产品溯源系

统，切实加强对产地环境监测、生产过程记录、投入品管

控、产品检验检测诸环节的监管。

加大执法力度，完善司法救济制度，先有计划、有组织

地开展跨部门、跨区域联合执法行动，严厉查处线上线下

假冒侵权、虚假宣传行为，在民事诉讼中主动、充分地适

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由此切实提高侵权违法成本。同时探

索检察机关在地理标志公益诉讼中的职能。

要提高行业协会监管、维权的能力，就要先以法律授权

或政府委托的形式赋予符合条件的行业协会相应的监督管

理职权，再据此建设专业化的打假维权队伍。

4.3健全利益联结与可持续发展机制

由于法律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模式，因此有关法

规、政策宜明确引导地理标志申请主体（协会）在章程及

使用管理规则中确定收益分配原则、使用费标准、对小型

生产者予以扶持的具体条款，切实保护产业链各环节及源

头生产者的合理利益。

主动、有计划地支持小农户融入地理标志产业链，大力

发展“地理标志+合作社+农户”、“地理标志+龙头企业+

基地+农户”模式，以订单农业、股份合作等方式把小农户

切实联结起来。

从平衡保护传统、鼓励创新的角度出发，在产品规范修

订程序中有意识、有计划地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在

保留基本传统特色的同时推进生产加工技术的改良创新。

5　结论

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法律保护既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重

要课题，也是关系农业经济提质增效、乡村产业振兴、农

民共同富裕的农业经济法核心议题之一。我国农产品地理

标志保护已经取得进步，但是制度分散、运用不足、保护

不力等现实问题仍然存在，因此宜从农业经济法促进产业

发展、维护市场秩序、保障主体权益的立法宗旨出发，进

行系统的完善。

通过整合法律体系、强化监管执法、优化利益分配、

协调政策手段、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建设“法律保护有

力、市场运行有效、利益分配公平、产业可持续发展”的

农产品地理标志法治生态，由此让地理标志真正成为激活

乡村特色资源、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助力农民持续增收的

有力法治工具，也因此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提供切实有效的制度支撑和法治保障。这是法律理

论的要求，更是农业经济实践的现实需要。

参考文献：

[1]姚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模式之选择——以法人

治理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检视为视角[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08):65-68.

[2]张保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概念规定之理解[J].湖湘

法学评论,2025,5(02):76-87.

[ 3 ]宋天骐.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特别性体

系及其制度效应[J ]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24,45(06):103-114.

[4]胡瀚.地方立法视阈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概念的

界定[J].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2(01):1-8.

[5]黎桦,徐洪斌.合作经济组织法人的规范解释、发

展境况与法律续造[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2023,44(05):62-70.

[6]从均广,吴波.新农村建设与农业经济法保障体系重

构[J].农业经济,2021,(04):46-47.

[ 7 ]杨力.新型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法律地位分

析——评《农村实用农业经济法解读》[J].热带作物学

报,2021,42(02):657-658.

[8]刘沫茹,刘奕彤.新农村经营制度与农业经济法律保

障体系的构建——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与农业法制建设》

[J].灌溉排水学报,2020,39(05):150.

[9]徐月峰.新农村建设与农业经济法保障体系重构[J].

农业经济,2012,(07):24-25.

[10]王惠.论我国农业法学若干基础理论问题[J].南昌

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43(01):92-100.

[11]王惠.我国农业法学研究问题分析[J].农业经

济,2011,(02):17-20.

作者简介：

邱锐旸（2002.3.9-），民族：汉，性别：男，籍贯：

福建三明，学历：硕士，研究方向：民商法。


